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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香江控股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3-035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增城香江”）。 

●本次担保金额：共计人民币35,000万元 

●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积对外担保总额：人民币157495万元 

●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：无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增城翡翠绿洲项目的开发建设需要，增城香江向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厦门国际”）申请信托资金借款，保定香江好天地房地产开发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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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截止 2013年 9月 30日，增城香江的资产总额 476839万元、负债总额为

429544万元、净资产为 47295万元、营业收入为 18916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90 %。

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《借款合同》 

(1) 合同双方：增城香江、厦门国际 

(2) 借款金额：35,000万元人民币 

(3) 借款期限：24个月 

(4) 借款利息：11% 

(5) 合同生效：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 

2、 《保证合同》 

（1） 合同双方：香江控股、厦门国际 

（2） 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（3） 担保期限：24个月 

（4） 担保金额：35,000万元人民币 

（5）保证范围：包括借款合同项下债务人所负担的全部债务（包括借款本

金及利息、罚息、违约金、赔偿金及甲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所支出的费用，

此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/仲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公

告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差旅费及其他有关费用等）。 

 

3、《抵押合同》 

(1) 合同双方：保定香江、长春东北亚、厦门国际 

    (2)与上市公司关系：保定香江及长春东北亚为香江控股全资子公司 

    (3)担保方式：抵押担保 

(4)抵押物：保定香江及长春东北亚自有物业 

(5)担保金额：35,000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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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6)担保范围：主债权及利息(包括复利和罚息)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甲方垫

付的有关费用以及甲方实现债权和抵押权的一切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/仲

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执行费、律师费、公告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差旅费等）。 

 

四、审议程序说明 

公司已于2013年5月10日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13年

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》，该议案有效期限自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本议案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；根据该议案规定，股东大会授权

董事会批准公司2013年对子公司全年担保最高额度不超过20亿元的担保事项；在

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，单笔不超过6亿元的担保事项，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

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；单笔超过6亿元的担保事项，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

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。本次担保事宜已由公司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。  

截止目前，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35000万元，未超过全年最高额度。本次

单笔贷款金额未超过6亿元，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。公

司将授权相关人员组织所涉合同的签署工作。 

 

五、本次担保的影响 

增城香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具备偿还债务能力。增城香江为本公司全资子

公司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，本次担保事宜对公司经营活动

不产生任何影响。 

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
